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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何世柱議員獲選為主持選舉的議員後，陳鑑林

議員當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 CB(3)55/98-99 號、 LS12 及 13/98-99 號及
CB(2)51/98-99(01)及 (02)號文件 )
(立法會 CB(2)75/98-99 號文件  —— 在席上提交的文
件)

2. 署理教育統籌局局長告知委員，《僱員補償條

例》及《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條例》現時規定的各項補償
款額於 1996 年 1 月 1 日生效。該等補償款額通常每兩年
調整一次，以反映工資、通脹及其他變動。由於調整有

關補償款額的議案並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
特區 ”)籌備委員會所訂定臨時立法會只應處理 “必不可
少 ”法案的規定，因此該兩項議案延至現在才提交立法
會。政府當局原先打算於 1998 年 7 月 22 日向立法會提
交該等議案。然而，因應內務委員會在 1998 年 7 月 10
日會議席上提出的要求，政府當局同意押後提出該兩項

議案的日期。

3. 署理教育統籌局局長表示，該兩項議案建議由

1998 年 8 月 1 日起，調整《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
沉著病 (補償 )條例》所訂定的各項補償款額，以反映 1996
年至 1998 年三年期間的物價或工資變動情況。該等建議
業已獲得勞工顧問委員會及肺塵埃沉著病補償基金委員

會支持。

4. 署理勞工處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下稱 “署理勞工
處助理處長”)提及政府當局所提交的文件第 5 至 13 段，解
釋如何計算出《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
條例》中各補償項目的新訂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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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積塵互助會 (下稱 “互助會 ”)的代表表達的意見

5. 互助會的代表批評政府延遲提交議案，並要求

就肺塵埃沉著病患者因疼痛、痛苦與喪失生活樂趣而根

據《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條例》所應得的補償款額而言，
其建議調整款額的生效日期應追溯至 1998 年 1 月 1 日。
他們亦要求當局日後應根據通脹情況逐年調整該等款

額，並應劃一訂定在 1981 年之前及之後證實的肺塵埃沉
著病患者所應得的補償款額。

根據《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條例》第 40 條提出的議案

疼痛、痛苦與喪失生活樂趣的補償

6. 梁耀忠議員建議，肺塵埃沉著病患者因疼痛、

痛苦與喪失生活樂趣而根據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條例所
應得的補償款額，其建議調整款額的生效日期應追溯至

1998 年 1 月 1 日，以確保他們可取得原本應於 1998 年 1
月 1 日開始支付予他們的額外補償的正確款額。署理教
育統籌局局長在回應時表示，根據律政司的法律意見，

採用此項安排涉及修訂主體條例，其過程將會相當冗

長。他擔心這樣做會進一步延遲新訂補償款額的實施。

7. 助理法律顧問 5 指出，《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
條例》訂明，立法會可藉通過決議修訂條例所訂立的各

項補償款額。不過，該條例並無就如何確定此等修訂的

生效日期加以規限。助理法律顧問 5 在回應梁耀忠議員
的詢問時表示，該條例並沒有條文規定對補償款額所作

的調整不能具有追溯力。梁耀忠議員繼續詢問，在此情

況下，是否必須透過修訂主體法例才可把調整補償款額

的生效日期追溯至 1998 年 1 月 1 日。助理法律顧問 5 在
答覆時表示，可透過提出修訂條例草案或只是通過決議

便可達致此目的。

8. 委員經考慮助理法律顧問 5 的法律意見後，一
致認為，肺塵埃沉著病患者因疼痛、痛苦與喪失生活樂

趣而根據《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條例》所應得的補償款
額，其建議調整款額的生效日期應追溯至 1998 年 1 月 1
日。李卓人議員表示，擬議的做法倘若因政府當局所稱

的技術困難而不可行，則由 1998 年 8 月 1 日生效的新訂
補償款額應提高至足以彌補受助人自 1998 年 1 月 1 日以
來，因未能領取額外的補償款額而蒙受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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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夏佳理議員提議，政府當局可考慮以特惠金形

式向受助人發放自 1998 年 1 月 1 日以來未能領取的額外
補償額。李啟明議員憶述，前立法局在一次會議席上討

論此事時，當時的教育統籌司曾承諾向香港特區立法會

建議，肺塵埃沉著病患者因疼痛、痛苦與喪失生活樂趣

而根據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條例所應得的補償款額，其建
議調整款額的生效日期應追溯至 1998年 1月 1日。然而，
署理教育統籌局局長在參閱該次會議的紀要後澄清，當

時的教育統籌司只承諾向香港特區首屆立法會提交兩項

議案，藉以盡快調整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

沉著病 (補償 )條例》支付的各項補償款額，而政府當局會
考慮把調整補償款額的生效日期追溯至 1998 年 1 月 1 日
的做法，在法律及技術方面是否可行。署理教育統籌局

局長繼而重申律政司的法律意見，並呼籲委員體諒時間

緊迫以及有迫切需要向受助人支付新訂補償款額。署理

教育統籌局局長特別指出，現行建議旨在根據 1996 年 1
月 1 日至 1998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的實質和推算通脹率，
彌補受助人自 1998 年 1 月 1 日以來，因未能領取額外的
補償額而蒙受的損失。

根據《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條例》支付的親屬喪亡之痛的
補償

政府當局

10. 李卓人議員察悉，根據《致命意外條例》(第 22
章 )支付的親屬喪亡之痛的補償額，已於 1997 年 5 月由
70,000 元提高至 150,000 元。他認為，根據《肺塵埃沉著
病 (補償 )條例》支付的親屬喪亡之痛的擬議補償額，亦應
同樣由 70,000 元提高至 150,000 元，而非現行建議的
100,000 元。署理勞工處助理處長解釋，根據《致命意外
條例》支付的親屬喪亡之痛的補償款額自從在 1991 年訂
立以來，一直維持在 70,000 元。到了 1997 年，當局根據
由 1991 年至 1997 年期間的通脹情況調整該項款額。另
一方面，現時根據《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條例》支付的親
屬喪亡之痛的補償款額 (70,000 元 )則於 1993 年 7 月釐
定。當局現建議把款額提高至 100,000 元，藉以反映 1993
年 7 月 1 日至 1998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的通脹情況。應陳
婉嫻議員的要求，署理勞工處助理處長答允提供詳細資

料，說明當局如何根據 1991 年至 1997 年期間的通脹情
況，計算出《致命意外條例》中此項補償款額的調整幅

度。

11. 李卓人議員認為，根據《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
條例》支付的親屬喪亡之痛的補償款額，應與《致命意

外條例》中類似補償項目的款額相同，政府當局並不同

意這種看法。署理勞工處助理處長指出，由於《致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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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條例》處理就普通法所涵蓋的損傷而裁定發給的損害

賠償，因此該兩項條例實際上處理不同事宜。《肺塵埃

沉著病 (補償 )條例》最初訂立親屬喪亡之痛的補償時，政
府當局只是把《致命意外條例》原訂的 70,000 元補償款
額作為參考，以釐定根據《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條例》支
付的補償款額。政府當局已決定，此項補償項目的款額

應根據實質通脹情況調整，而不應把其款額與根據《致

命意外條例》支付的補償款額看齊。然而，夏佳理議員

及李卓人議員並不接受政府當局的解釋，他們認為，由

於該兩個補償項目的性質相同，因此款額亦應一致。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48A 條提出的議案

12. 李卓人議員不滿當局建議把 21,000 元訂為計算
死亡及永久地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的每月收入上

限。他認為，現時 18,000 元的款額已低得不合理。他認
為，當局不應設立上限。即使有必要設定上限，亦應考

慮收入超過 21,000 元並因而會受影響的受傷僱員人數。

13. 署理勞工處助理處長表示，在 1997年，共有 3 509
宗個案 (佔相關個案總數的 20%)涉及收入超過 18,000 元
的受傷僱員，而約有 1 900 宗個案涉及收入超過 21,000
元的僱員。因此，政府當局如按照現行建議，把每月收

入上限由 18,000 元提高至 21,000 元，將會令約 1 550 宗
額外個案的受助人獲得款額更高的死亡及永久地完全喪

失工作能力補償額。然而，李卓人議員指出，理論上隨

著僱員的收入每年遞增，即使把收入上限提高至 21,000
元，仍會有 20%的個案受到影響。另一方面，陳智思議
員指出，在 1997 年，在所有僱員補償個案中，約有三分
一涉及死亡及永久地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僱員，而當中

有 10%的個案涉及月入超過 18,000 元的僱員。根據此等
資料，李卓人議員表示，該等數據證明，由於涉及收入

超過 18,000 元的僱員的相關個案數目甚少，因此，即使
把收入上限提高至 21,000 元以上或甚至取消上限，亦不
會大大加重僱主的負擔。陳智思議員表示，李議員的建

議可能導致保險公司所承擔的補償開支輕微上升約 2%，
但他不能肯定此舉會否導致僱主所繳付的保費款額有所

增加。他建議就此事徵詢僱主的意見。

14. 署理勞工處助理處長解釋，由於無論是否因僱

員本身疏忽而引致意外以致其受傷，該僱員均有權領取

此項補償，因此有必要對此項補償設立收入上限。不過，

李卓人議員認為，由於應支付的補償款額的上限分別定

為僱員受僱 48、 72 或 96 個月的薪金總額 (視乎有關僱員
的年齡而定 )，因此僱主的利益已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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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5. 鄭家富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備存紀錄，載述

在過往 5 年審結的僱員補償案件中，法官作出裁決時就
當時各項補償款額所表達的意見。署理勞工處助理處長

答稱，政府當局並無該等資料。鄭家富議員認為，由於

議員在商議關乎僱員補償的事宜時，該等資料甚具參考

價值，因此，政府當局應即開始收集及整理有關的紀錄。

每兩年調整一次《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沉著病 (補
償 )條例》所訂的各項補償款額

政府當局

16. 梁耀忠議員表示支持互助會在其意見書所提出

的建議，認為《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條例》所訂的各項補
償款額應根據價格或工資的變動情況逐年調整。署理勞

工處助理處長在回應時解釋，調整補償款額的工作相當

複雜，當中涉及大量聯絡及整理資料的工作，而有關資

料只能在不同時間向多個政府部門索取。因此，每兩年

調整補償款額一次的做法更為可取。然而，梁議員認為，

逐年調整補償款額的做法應沒有技術上的問題。他指

出，倘若逐年調整各項補償款額，受助人便可提早領取

新訂的補償款額，而無須等候兩年時間。李卓人議員支

持該項建議，署理教育統籌局局長同意予以考慮。

結論

17. 署理教育統籌局局長提醒委員注意，現時提出

的各項建議均已獲得勞工顧問委員會及肺塵埃沉著病補償

基金委員會支持，任何修訂均須再交由該兩個委員會討

論。尤其是當有關修訂須透過修訂條例草案的形式作出

時，將會進一步延遲實施新訂補償款額的日期。他擔心，

政府當局可能無法趕及於 1998 年 7 月 29 日前向立法會提
交有關決議案，導致新訂的補償款額無法在 1998 年 8 月 1
日生效。他呼籲委員在 1998 年 7 月 22 日的立法會會議席
上支持通過有關議案，他並承諾稍後會進一步研究委員提

出的各項建議。他認為，目前最重要一點是盡快向受助人

支付新訂的補償款額，藉以盡量減輕他們所蒙受的損失。

18. 陳婉嫻議員認為，關於肺塵埃沉著病患者因疼

痛、痛苦與喪失生活樂趣而根據《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 )
條例》所應得補償款額，若將其建議調整款額的生效日

期追溯至 1998 年 1 月 1 日，並不會對政策造成影響。她
要求政府當局盡快就有關修訂作決定，否則小組委員會

會提出該項修訂建議。鑑於當中所涉及的技術困難，再

加上時間緊迫，委員同意，倘若獲立法會主席豁免提出

議案須作出預告的期限，政府當局應在 1998 年 7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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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動議該等議案。他們亦同意，政府當局應檢討根據《肺

塵埃沉著病 (補償 )條例》需向肺塵埃沉著病患者支付的因
疼痛、痛苦與喪失生活樂趣的補償的擬議款額，以彌補

受助人自 1998 年 1 月 1 日以來，因未能領取額外的補償
額而蒙受的損失；當局亦應盡快把所作的決定告知小組

委員會。由於小組委員會並不贊同把根據《肺塵埃沉著

病 (補償 )條例》支付的親屬喪亡之痛的補償款額提高至
150,000 元，李卓人議員表示，他將以個人名義提出該項
修正案。

逐項審議擬議的修訂建議

19. 助理法律顧問 5 確實表示，各項修訂建議在草
擬方面均無問題。

20. 主席將於翌日下午向內務委員會口頭匯報小組

委員會的商議結果。

21. 會議於下午 4 時 10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8 年 8 月 10 日


